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會議」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二、 地點：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處台中辦公室第一會議室及 Teams線上會議 

三、 主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成 副處長             

四、 出席委員及單位：(如附) 

五、 簡報：(略) 

六、 決議事項： 

(一) 經由會議上委員互相推舉環境監督小組副召集人，本屆副召集人由簡連貴

委員擔任。 

(二) 環境監督小組會議召開頻率調整為半年召開一次，並需外聘委員過半數出

席(含線上出席)方可召開，以利及時了解環境監測情形及環境保護措施辦

理情況等事宜。 

(三) 有關環境監督小組會議上一般性決議事項，提供開發單位參酌辦理；如遇

爭議性之議題則召開臨時會議進行討論。 

(四)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設置要點」經會議討論後修

訂上述內容，詳如(附件一)。 

(五) 委員意見及答覆說明紀錄詳如(附件二)。 

七、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 

環境保護監督小組設置要點 

一、 依據「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經 107 年 4

月 26 日環署綜字第 1070019120 號函備查）所載內容，「離岸風力發電第

二期計畫」（以下稱本計畫）為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

形，於本計畫施工前設立環境保護監督小組（以下簡稱監督小組）。 

二、 監督小組任務如下： 

關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開發單位）對本計畫之執行是否確實

依「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及其相關環評審查結論、

承諾事項辦理之監督。 

三、 監督小組委員共計十五位，包括： 

(一) 開發單位共五位 

(二) 專家學者委員共五位 

(三) 民間團體、當地居民及漁民代表共五位  

其中小組召集人由開發單位派任，副召集人則由委員推薦擔任。 

四、 監督小組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五、 監督小組會議以每半年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及現場勘

查。監督小組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之，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

代理。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其他有關機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或當地居

民列席。 

六、 監督小組會議決議事項，以外聘委員過半數出席、出席委員半數同意為之。 

七、 監督小組會議召開前 1週，開發單位於適當地點及開發單位網站，公布開

會訊息，以利民眾申請列席旁聽或表示意見，相關調查及監督資料應公布

於開發單位網站上供大眾參閱，以達資訊公開。 

八、 監督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領出席費及車馬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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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會議 

第一次會議會議委員意見及答覆說明紀錄 

 

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一、簡連貴 委員 

(一)請補充說明環評

審查結論及相關

承諾事項執行情

形，以利評估。 

遵照辦理，本計畫環評審查結論及施工前承諾事項執行情形

分項如下： 

(一)環評審查結論 

本計畫於民國107年4月26日經環署綜字第1070019120號

函定稿核備，環評審查結論辦理情形如下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辦理情形 

1.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專

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

單位之答覆，就本案生活

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

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

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園，

經專業判斷，認定已無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8條及施行

細則第19條第1項第1款及

第2款所列各目情形之虞，

環境影響說明書已足以提

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無

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評述理由如下： 

敬悉。 

(1) 開發行為上位政策包含

「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中部區域計畫」「離岸

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

明書」「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離岸風力發電規劃

場址申請作業要點」「挑

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國家發展計畫 (102

年至105年)」「國家發展

計畫(106年至109年)」「國

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程

計畫(101年至106年)」「彰

化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

次修訂）」「修正全國區

域計畫」「國家永續發展

行動計畫」「國土空間發

展策略計畫」「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永續海岸整

敬悉。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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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體發展方案（第二期）」

「推動風力發電 4 年計

畫」，開發行為半徑10公

里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包含

「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第一期工程）」「福海

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彰濱工業區設置風力發

電機開發計畫」「離岸風

力發電第一期計畫」「中

能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

畫」「王功與永興風力發

電計畫」「彰化西島離岸

風力發電計畫」「彰化彰

芳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彰化福芳離岸風力發電

計畫」「海峽離岸風力發

電計畫（ 28號風場）」

「海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27號風場）」「中華白

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之類別及範圍（預告訂

定）」「彰化濱海工業區

開發計畫」「鹿港水五金

專區」「彰濱玻璃藝術園

區及健康園區」「臺61乙

線彰濱連絡道交通建設計

畫」等相關計畫。經檢核

評估本案開發符合上位計

畫，且與鄰近開發行為及

相關計畫並無顯著不利衝

突且不相容之情形。 

(2)本計畫開發行為屬點狀開

發，無大面積施工，環境

影響說明書中已針對施工

及營運期間之「地形及地

質（含海域地形變遷）」

「水文及水質」「空氣品

質」「噪音振動（含水下

噪音）」「電磁場」「廢

棄物」「剩餘土方處理計

畫」「通訊干擾」「溫室

氣體減量」「生態環境

（含陸域、海域、漁業資

源、鯨豚及鳥類生態）」

「景觀美質及遊憩」「社

會經濟」「交通環境」

「文化資源（含水下文化

資產）」「安全評估」及

「健康風險」等環境項

目，進行調查、預測、分

析或評定，並就可能影響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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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項目提出預防及減輕對

策，經評估後本計畫各項

目評估結果影響輕微，對

環境資源及環境特性無顯

著不利影響。 

(3)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

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

規範」「植物生態評估技

術規範」及「海洋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

法，分別進行2次陸域及4

次海域生態調查，陸域調

查範圍為陸域設施500公尺

內，其調查結果如下：。 

敬悉。 

A. 陸域植物：調查區域內

稀有植物只有繖楊 1

種，屬臺灣維管束植物

紅皮書初評名錄之物

種，但為人工植栽，且

未名列「植物生態評估

技術規範」所附之臺灣

地區植物稀特有植物名

錄中，建議可不予特別

處理。 

敬悉。 

B. 陸域動物：哺乳類、兩

棲類、爬蟲類、蝶類、

蜻蜓等調查皆無保育

類。 

敬悉。 

C. 鳥類：陸域保育種類共

2種，陸纜舖設施工期

短暫，施工完後立即復

原，影響屬短暫輕微。

海上保育種鳥類共 3

種，海岸保育種鳥類共

1 種。本計畫規劃於106

年秋季至107春季進行

補充夜間鳥類調查作

業，依評估分析結果擬

定因應對策，並提出環

境影響調查報告送審，

對鳥類影響輕微。 

本計畫於108年提送「離岸風

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調

查報告書」進行審查。於

109.09.11 環 署 綜 字 第

1091162198號業經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委員會第382次會議修

正通過。並於109.12.02業經環

保署備查。後續將依照前述報

告之結論與建議辦理。 

D. 鯨豚：本計畫風場非位

於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預告範

圍，並依水下噪音模擬

評估結果，已擬定海豚

保護措施。 

本計畫目前為陸域施工期間。

後續進行海域施工期間將依照

環說書所研擬之鯨豚保育對策

切實執行。 

E. 海域生態：施工期打椿

的音波對魚類影響研究

尚少，且不少報告已指

出施工完畢後，魚類大

多就會回到風場內。底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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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棲生物的部分，本計畫

海域底棲動物及潮間帶

動物的調查工作中未發

現特有種或保育類動

物，故施工階段對於其

影響應屬輕微。 

F. 本計畫承諾於打樁半徑

750公尺處進行即時水

下噪音監測，且承諾在

距離打樁聲源半徑750

公尺處，水下噪音曝露

位 準 (Sound Exposure 

Level, SEL) 不得超過

160 分 貝 ［

(dB)re.1μPa2s］、打樁

期間應設置全程使用減

噪設施如水下氣泡幕、

水下帷幕或施工時已商

業化之水下噪音防制工

法等、並執行鯨豚保育

對策。 

依據民國111年2月16日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413次會

議臨時提案討論內容(詳附件

二)及民國111年3月15日環境

保護署「研商離岸風電水下噪

音環評監督事宜，本計畫後續

將提送變更內容對照表調整水

下噪音管制值。 

G. 綜上，經評估本計畫對

稀有植物及保育類動物

無顯著不利影響。 

施工期間將依照陸域生態環境

保護對策執行。 

(4) 綜整本計畫對當地環境之

影響結果顯示，本案開發

未使當地環境逾越環境品

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

容能力： 

 

A. 本計畫空氣品質模擬結

果，施工階段現場背景

空氣品質加上總增量

後 ， 除 細 懸 浮 微 粒

(PM2.5)因背景濃度即已

超過空氣品質標準外，

其餘均可符合環境空氣

品質標準。本計畫已擬

定相關空氣污染防制及

減輕對策，以預防及減

輕可能影響，故影響屬

輕微程度。 

陸域施工期間將依照空氣污染

防制及減輕對策執行。 

B. 本計畫噪音振動模擬結

果，營建噪音及施工運

輸車輛噪音，經與實測

背景值合成之後，各敏

感受體皆可符合環境音

量標準，噪音增量屬無

影響或可忽略影響。 

陸域施工期間將依照噪音振動

環境保護對策執行。 

C. 本計畫海域水質模擬結

果，海纜施作施工場區

附近範圍(約200公尺處)

懸浮固體濃度增量於低

海域施工期間將依環境保護對

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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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潮位時即迅速降為約3.5 

mg/L，距施工區500公

尺 處 僅 約 2.5mg/L ，

1,000 公 尺 處 約 1.5 

mg/L，而近岸邊處則僅

約0.5~1.0 mg/L，經一

日二回潮之流況往來帶

動下，可於短距離內迅

速擴散，將不對海域造

成太大影響。 

D. 本計畫係屬潔淨再生能

源風力發電之開發計

畫，營運階段於機組運

轉期間僅以天然風力提

供機組運轉發電，未使

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

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

境涵容能力 

敬悉。 

(5) 本計畫區租用土地管理機

關主要為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且僅有電力設施與風

場位於沿海地區及海上等

居民較少的地方，故不影

響居民遷移、權益及少數

民族傳統生活方式。 

敬悉。 

(6) 本開發計畫係屬潔淨再生

能源風力發電之開發計

畫，營運階段於機組運轉

期間僅以天然風力提供機

組運轉發電，並無使用或

衍生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

（ 100年 7月 20日修正公

告）」第3條所稱之危害性

化學物質，對於鄰近地區

居民健康並無增量風險。 

敬悉。 

(7) 本開發計畫係屬潔淨再生

能源風力發電之開發計

畫，營運階段於機組運轉

期間僅以天然風力提供機

組運轉發電。各項目評估

結果均符合標準，且影響

範圍侷限於場址附近，對

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造成顯

著不利影響。 

敬悉。 

(8) 本開發計畫係屬潔淨再生

能源風力發電之開發計

畫，營運階段於機組運轉

期間僅以天然風力提供機

組運轉發電，並無其他主

管機關認定有重大影響之

因素。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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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9) 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境

影響說明書內容之各方主

張及證據經審酌後，不影

響本專業判斷結果，故不

逐一論述。 

敬悉。 

2. 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

響說明書所載之內容及審

查結論，切實執行。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會依照環

境影響說明書所載之內容及審

查結論，切實執行。 

3. 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

署備查後始得動工，並應

於開發行為施工前 30日

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及本署預定施工

日期﹔採分段（分期）開

發者，則提報各段（期）

開發之第1次施工行為預定

施工日期。 

遵 照 辦 理 ， 本 公 司 預 計

111.09.08實施陸上工程施作。

已於111.08.15以書面通知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施工

日期。 

 

(二)環評審查結論 

本計畫施工前環境保護對策辦理情形如下說明： 

施工前環境保護對策 辦理情形 

1. 施工前設立本案環境保護

監督小組，監督環境影響

說明書及審查結論中有關

生態保育及環境監測議題

之執行情形。 

本計畫於111.08.22設立本案環

境保護監督小組，並於當日召

開第一次監督小組會議。 

2. 於106 年冬季(12~2 月)及

107 年春季(3~5 月)補充夜

間鳥類調查作業，並提出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送審。 

依據民國111年2月16日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413次會

議臨時提案討論內容(詳附件

二)及民國111年3月15日環境

保護署「研商離岸風電水下噪

音環評監督事宜，本計畫後續

將提送變更內容對照表調整水

下噪音管制值。 

3. 規劃於測風塔可用空間裝

設雷達監測系統，於施工

前持續進行鳥類調查。 

將於海域施工前開始監測。 

4. 於施工前進行更詳盡地質

調查與鑽探，將來風場於

每一風機基礎位置均需再

進一步辦理地質調查供做

為風機基礎及其施工設計

之依據，以因應場址地質

特性進行施工。 

地質鑽探調查已完成，並上傳

相關資料至地質探勘資料庫。 

5. 海上工作人員於施工前將

接受觀測員訓練，使其具

備紀錄海洋哺乳動物之知

識及能力，另將邀民間團

海域施工前，將會要求鯨豚觀

察員接受觀測員訓練，並另外

邀請民間團體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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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體具鯨豚觀測能力人員共

同參與鯨豚觀測作業 

6.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

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10 條

規定，於施工前檢具逕流

廢水污柴削減計畫報主管

機關核准並據以實施。 

相關文件送彰化縣環保局審查

中。 

7. 施工船舶航行路線及作業

區域等資料，將於海域施

工前提送交通部航港局、

海軍大氣海洋局等航政單

位發布航船布告。 

將於海域施工前辦理完成 

8. 依據「水域開發利用前水

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

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

法之技術指引｣規定，研提

調查計畫並送文化部審查

同意後，據以執行調查作

業，並於完成調查後，復

提具細部調查報告至文化

部審查。 

於 109.9.26獲文化部同意備

查。 

 

 

(二)本計畫於施工前

已完成設立本案

環境保護監督小

組，並於今天

(111/8/22)召開第

一次會議，值得

肯定。 

感謝委員支持，本公司未來將持續切實本計畫環說書承諾事

項執行。 

(三)本案預計 111 年

9 月開始陸域施

工，海域施工前

階段環境監測計

畫及環境保護對

策，大致依規畫

期程推動中，符

合要求。 

敬謝指教。 

(四)請說明施工人員

的生態教育訓練

規劃。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於後續定期辦理施工人員生態教育訓

練，並檢附相關紀錄供委員參酌。 

 

(五)候鳥衛星繫放，

已完成10隻次候

鳥衛星繫放作

業，部分未再傳

訊，加強檢討可

遵照辦理。本計畫除持續追蹤已繫放之冬候鳥外，也將持續

執行候鳥衛星繫放作業，已增加追蹤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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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能原因，及後續

持續追蹤訊號。 

(六)因應淨零排放，

施工期間，應加

強節能減碳措施

規劃 

遵照辦理。本計畫於環說書階段已規劃相關節能減碳之措

施。 

1. 再生粒料所占比例不低於粒料使用總量10%的規定。 

2. 符合最新一期車輛排放標準之施工車輛。 

3. 陸域開挖機具(挖土機)比照柴油車三期以上排放標準，

或加裝濾煙器，落實定期保養。 

4. 工作船使用當時臺灣市售可取得之最低含硫量油品。 

二、游繁結 委員 

(一)監督小組設置要

點應增加出席人

數應有之規定。 

遵照辦理。本公司已於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保護監

督小組設置要點調整，後續監督委員會須有半數以上外聘委

員參加為原則。 

(二)監督小組會議決

議事項是否要表

決，可回歸會議

之程序執行之；

相對的，本小組

會議決議，開發

單位應斟酌辦

理，回應之。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會依照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切實執行，

若後續有相關決議事項，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進行討論及

建議。 

(三)候鳥衛星繫放從

110年 3月 13日

開始辦理，至

111年 4月 19日

完成共10次，值

得肯定。惟 111

年 4 月何以未見

灰斑鴴的繫放?

是否未捕獲灰斑

鴴? 

敬謝指教，本計畫候鳥繫放方式，在漲潮期間鳥類經常停棲

之場域設套索陷阱進行捕捉或選擇漲潮期間鳥類經常停棲之

場域，利用腳套式繩圈或霧網進行捕捉，捕捉到的個體每次

不一定為同一種類。本計畫仍會依照環評承諾，以冬候鳥作

為衛星繫放之物種，以符合環評承諾。 

三、溫麗琪 委員 

由於環境監督必須

有效掌握開發工作

所帶來的環境影

響，建議是否能由

台電將生態環境監

督項目明確化，並

蒐集現況資料提供

委員參考。如簡報

中的候鳥追蹤計畫

不太能夠代表開發

遵照辦理。本計畫生態環境監測項目將依照環說書研擬之項

目進行，後續也將會提供本計畫環評書件及環境監測報告供

委員參酌。本計畫 110 年開始執行候鳥衛星繫放作業，目前

已完 10隻次，並持續追蹤。後續將持續進行候鳥繫放作業，

以增加樣本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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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前的現況資料，因

此，也請列出環境

影響工作的具體追

蹤項目。 

四、黃超群 委員 

不管是半年還是一

年舉辦一次環境保

護監督小組，對我

們來說沒有很大的

影響，比較重要的

是當下發生問題

時，找的到人比較

重要，希望反應問

題時，貴單位有人

能即時解決。 

遵照辦理，本公司於工區大門均會設置施工告示牌，並標註

本公司及承包商窗口聯絡資訊，施工期間若收到地方民眾或

機關陳情意見將即時處理。 

後續將建立本計畫專案聯絡通訊名單提供給環境保護監督小

組委員，且環境監測結果亦將會定期更新於本公司網站，以

利委員掌握計畫執行進度資訊。本公司也會透過半年一次監

督委員會會議，向委員報告最新工程進度及環評承諾事項執

行現況。 

五、高茹萍 委員 

1.針對生態除了遵

守環評承諾，進行

追蹤觀察以外，是

否有更進一步提出

離岸風力和海洋生

態保護的更積極作

為，例如是否針對

離岸風力水下基礎

可能和生態共存共

榮的計畫?例如做為

珊瑚、培育貽貝類

或是旱地置漁場作

為離岸風力漁電共

生及其他海洋生物

培養場的場域? 

2.本會議建議每半

年召開 1 次，以利

了解工程進中相關

環境監測事宜。 

1. 敬謝指教，施工完畢後所產生的硬底質及其表面卻會開

始有許多附著生物的生長，如藻類丶苔蘚動物丶海綿丶

刺胞動物乃至於海鞘、二枚貝、藤壺類等等，進而產生

人工魚礁聚魚及培育資源，增加生物多樣性的正面效

果。而本計畫風力機組基座自海底聳立，有效高度較一

般人工魚礁更高，期望聚魚效果更佳。此外，由於目前

的風場周邊有王功保護礁與福寶保護礁等，未來本風場

可與周邊保護礁區可結合形成寬廣的人工魚礁與保護區

的效應，因此未來形成的保護與聚魚效應應該會比現階

段的各式人工魚礁效果來得更好。 

本計畫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已擬定水下攝影監測工

作，透過定期觀測來記錄水下基礎聚魚效應。 

2. 謝謝委員之建議，本提案經各位委員討論後同意每半年

召開1次。 

六、郭坤發 委員 

(一)建議下次會議進

行前，提前 7~10

天將議題公告給

各委員，讓委員

可先與當地居民

蒐集意見，避免

遵照辦理，本公司後續將會提供環評書件及監測報告供委員

參酌，並於下次開會前提供當天會議簡報內容，供委員彙整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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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用個人意志進行

討論。 

(二)崙尾區淡水取水

不容易，兩年多

年前鹿港警消分

隊滅火滅了20天

左右，建議貴公

司做蓄水池以備

不時之需。 

敬謝指教，相關建議將會納入參採。 

 

七、魏鍾生 委員 

(一)同意高委員建

議，一年進行兩

次監督小組會

議，我要求每半

年舉行一次環境

保護監督小組會

議，訂出每半年

為一個進度；不

建議以臨時會議

方式召開，較無

完整具體事件。

此外，參考其他

開發商之環境保

護監督小組會議

有以季為頻率召

開會議，請主席

再斟酌。 

遵照辦理，經本次監督委員會議結論，後續將以每半年一次

的頻率召開環境監督小組會議。 

(二)建議環境保護監

督小組委員應與

開發單位有共同

通訊群組，以利

掌握最新狀況。 

遵照辦理，本公司將建立本計畫專案聯絡通訊名單提供給環

境保護監督小組委員，且環境監測結果亦將會定期更新於本

公司網站，以利委員掌握計畫執行進度資訊。本公司也會透

過半年一次監督委員會會議，向委員報告最新工程進度及環

評承諾事項執行現況。 

 

(三)建議環境保護監

督小組委員以線

上參與會議視為

出席方式之一。 

遵照辦理。 

(四)貴公司在一期計

畫裡已累積許多

經驗，建議本計

畫後續亦公開相

關監測資料供民

眾參考。 

遵照辦理，本計畫環境監測計畫報告均已上傳至專屬網站，

供民間團體、一般民眾下載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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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五)建議本計畫調查

所使用之船隻及

鯨豚觀察員可選

用當地漁民，提

供鹿港漁民就業

機會。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依照環境影響說明書鯨豚保育對策內

容，觀測船各船配置至少1位為民間生態團體成員，於基礎

打樁過程同時目視觀察。 

 

 






